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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實習申請書  

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實習資格： 寒暑假實習  

 全學期實習（請勾選符合下列哪項資格） 

 大學部之學生，可於主軸設計課程規劃中之四(五)年級課程

提出全學期實習之申請。 

 研究所之學生，已配合預研生制度於大學部已預先修習研

究所之課程，可於研究所一年級或二年級提出全學期實習

之申請。 

 延畢生，須修過本系所有必修課程且設計課成績不得低於

50 分以下，並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，始可提出全學期(年)

實習之申請。 

實習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~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志 願 序 實 習 單 位 實 習 主 管 審 核 結 果 

第一志願    

第二志願    

第三志願    

第四志願    

第五志願    

備註：請檢附歷年成績單，並連同此申請單一同送至系辦公室。 

實習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附件一 


